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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58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

Ａ

股配股简称：工行配股；配股代码：

７６０３９８

；配股价格：

２．９９

元

／

股。

２

、本次

Ａ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５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

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

Ａ

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

Ａ

股股票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６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

Ａ

股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公告

Ａ

股

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

Ａ

股配股上市时间在

Ａ

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将另行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工商银行”）配股方案

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核通过，目前本次

Ａ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９

号文核准。

一、本次

Ａ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

Ａ

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工商银

行

Ａ

股股本总数

２５０

，

９６２

，

３４８

，

０６４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向

Ａ

股股

东配售，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为

１１

，

２９３

，

３０５

，

６６２

股。 本次

Ａ

股配股募集资金总

额预计为

３３

，

７６６

，

９８３

，

９２９．３８

元。

４

、配股价格：

２．９９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工商银行股份的全体

Ａ

股

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工商银行配股发行为

Ａ

股、

Ｈ

股配股发行，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Ｈ

股配

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发行公告刊登后，

Ａ

股和

Ｈ

股的发行时间安排按照境内

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本次

Ａ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Ａ

股配股安排

Ａ

股

停牌安排

Ａ

股可转债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

公告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至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１

日

－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５

次

）

全天停牌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

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Ａ

股配股，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

Ａ

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Ａ

股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

Ａ

股配股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 电话委托、 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

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

Ａ

股配股缴款手续。

Ａ

股配股

代码“

７６０３９８

”，配股价

２．９９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Ａ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０４５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

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工行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

Ａ

股配股缴款

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咨询电话

本次

Ａ

股配股投资者咨询电话为

０１０－６６４９５２６６

。

四、发行人、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联系人：谷澍、胡浩、王文彬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８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 ８５２２

２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朱俊伟、程前、程曦、栾依峥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４

层

联系人：秦跃红、贺新、孙菁、谭汉豪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８１３７

３

、副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联系人：郑淳、孙晓刚、叶平平、严薇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６８ ２９３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联系人：万健、陈南、王培玉、徐岚、何佳睿、李娴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９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 ２９０８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联系人：张超、梁莉、唐谨、张喻鑫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５６６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７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７

债券简称：

０７

日照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０７

日照债”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０７

日照债”为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发行的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１．４％

，本次计息期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每手“

０７

日照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１４

元（含税）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１

月

２７

日为节假日，因此顺延至

１１

月

２９

日）

◆

兑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１

月

２７

日为节假日，因此顺延至

１１

月

２９

日）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

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将满三年，根据《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认

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债券利息每年兑付

一次，现将

２０１０

年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和付息总金额

根据《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网下发

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公司发行的“

０７

日照债”的票面利率为

１．４％

，即每手“

０７

日照

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１４

元（含税）。 本公司发行的“

０７

日照债”本期付息总金额为

１２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

、兑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７

日照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１

、根据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

有关规定，本期“

０７

日照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７

日照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年度利息。

２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０７

日照债”

的利息。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兑息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

息。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３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

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

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

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

得的本公司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代扣代缴具体安排如下：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０７

日照债”的

ＱＦＩＩ

，请在本次

付息债券除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０７

日照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确认。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日照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号码：

３７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８０５０００１３４４

账户名称：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３

）

８３８ ８８２２

传 真：（

０６３３

）

８３８ ７３６１

邮寄地址：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

８１

号

邮 编：

２７６８２６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在本次付息债券除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

将附件表格《“

０７

日照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请填写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

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

３

）如上述

ＱＦＩＩ

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在本次付息债券除息日

起

７

个工作日内，除提供上述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

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

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

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利息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所有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

方式在上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

（

４

）如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托

本公司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０７

日照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日照港

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五、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３－８３８８８２２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３

：

３０

。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０７日照债” 付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

元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３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９

，

９５２

，

３６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８．１１％

。

持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为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故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不超过

４２

，

４８８

，

０９２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一、公司股份概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

３２５

，

３５０

，

２４６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７９００

万股，并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０４

，

３５０

，

２４６

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４０４

，

３５０

，

２４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股并派

１

元现金红利，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５２５

，

６５５

，

３１９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４５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起上市流通，增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２５

，

６５５

，

３１９

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６２５

，

６５５

，

３１９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并派

１．６

元现金红利，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３８

，

４８２

，

９７８

股。

公司目前股份总额为

９３８

，

４８２

，

９７８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５４７

，

１８０

，

０７８

股。公

司董事单秋娟、孙勇、秦丽华、杨宝坤、王培凤、颜棠，监事吴明凤、门雅静、李爱红及董事

会秘书王进刚等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共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６９

，

９５２

，

３６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１８．１１％

，可以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单秋娟

、

孙勇

、

秦

丽华

、

杨宝坤

、

王

培凤

、

颜棠

、

吴明

凤

、

门雅静

、

李爱

红

、

王进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承诺

：

自本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上述承诺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

，

自

愿将所持有的不低于

２０％

的公司股份

，

以每股

１

元的价格转让给孚日控股

。

除

向孚日控股转让该部分股份外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

前述自然人严格履行承诺

，

在本公司股票上

市

３６

个月内未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未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

前述自然人与孚日控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以每股

１

元的价格向孚

日控股转让其所持有的

２５％

的股份

，

但由于孚

日控股不具备实施要约收购的条件

，

孚日控

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与前述股东签署终止股

权转让协议

，

同意终止股份转让

。

本公司和孚

日控股认为该等情形不构成前述股东对其所

做承诺的违反

，

也不构成前述股东基于承诺

事项而对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侵害

。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上

的

《

关于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撤销收

购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

临

２００８－

０３８）。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追加承诺

：

本人作为孚

日股份的股东

，

承诺本人所持有孚日股

份的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自愿继

续锁定一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严格履行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９

，

９５２

，

３６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８．１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０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备注

１

单秋娟

４４，３９４，４４９ ４４，３９４，４４９

副董事长

、

财务总监

２

孙勇

３３，３５５，３１３ ３３，３５５，３１３

董事

、

总经理

３

秦丽华

２４，３１４，６４５ ２４，３１４，６４５

董事

４

杨宝坤

２２，９３４，７５４ ２２，９３４，７５４

董事

５

王培凤

１４，５６０，２３６ １４，５６０，２３６

董事

６

颜棠

１３，３８５，０１４ １３，３８５，０１４

董事

７

李爱红

６，０４２，９７２ ６，０４２，９７２

监事

８

门雅静

５，６６２，３１２ ５，６６２，３１２

监事

９

吴明凤

４，４２５，１７１ ４，４２５，１７１

监事

１０

王进刚

８７７，５００ ８７７，５００

董事会秘书

合 计

１６９，９５２，３６６ １６９，９５２，３６６

说明：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承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股东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因此公司现

任董事单秋娟、孙勇、秦丽华、杨宝坤、王培凤、颜棠，监事吴明凤、门雅静、李爱红及董事

会秘书王进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现任董事单秋娟、孙勇、秦丽华、杨宝坤、王培凤、颜棠，监事吴明凤、门雅静、李爱

红及董事会秘书王进刚承诺：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３

、上述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其他限制情况。

四、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

不存在对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重要事项未公告，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

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及

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６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涉及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于下午

三点结束，公司完成股东大会全部流程时间较晚，未能及时提交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周一）停牌

一天。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周二）刊登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届时公司股票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四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

后复牌。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准新设四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徽等地设立

４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４４

号），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在安徽省定远县、蚌埠市蚌山区及浙江省嘉兴市秀

洲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各设立

１

家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

为证券经纪业务。

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自批复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为新设证券营业部办理相

关证照。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

董事局第七次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下午召开通讯会议，会议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与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控制制度》（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已

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进一步规范本公司与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切实保证

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流动性，结合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特

制定本风险控制制度。

同日， 公司收到了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保障本公司与美的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发生金融业务时的资金安全的承诺函，承诺函全文如下：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一、 贵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了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财务公司”）。 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

为

５５％

，贵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０％

，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５％

。

二、贵公司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

本公司将促使财务公司根据贵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要求， 向贵公司及下属公

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票据贴现服务、

担保、 结算服务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

他业务。

作为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为保证财务公司依法经营，保证贵公

司与财务公司发生金融业务时能确保贵公司的资金安全，特作承诺如下：

一、财务公司为依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依法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已制定各项业务规则

和程序，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财务会计、业务风险控制和业务稽核等相关

制度。 本公司将促使财务公司在今后开展业务活动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以及本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 的约定规范运作， 确保贵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金融业务时资金的安全

性。

二、鉴于贵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均独立于本公司，

本公司将继续确保贵公司的独立性并充分尊重贵公司的经营自主权， 由贵

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自主决策与财务公司间的金

融业务，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内部程序，

本公司不对贵公司的决策进行干预。

三、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

难的紧急情况时，本公司将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采取增加财务公

司的资本金等有效措施，确保贵公司的资金安全。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促使财务公司与贵公司发生金融业务时，

保证贵公司资金的安全性。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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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南行配股；配股代码：760009；配股价格：8.37元 /股。

2、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0�年 11 月 16 日（T+1 日）至 2010�年 11 月

22 日（T+5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

注意申购时间。

3、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南京银行股票停牌，2010�年 11 月 23 日（T+6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南京银行股票继续停牌，2010�年 11 月 24 日（T+7 日）公告

配股结果，南京银行股票复牌交易。

4、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将另行公

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南京银行” ）配股方案经

2009年 12月 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0年 1月 12日召开

的 200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489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南京银行股本总

数 2,387,776,742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 2.5 股的比例向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

份数量 596,944,185股。

4、配股价格：8.37元 /股。

5、发行对象：截至 2010 年 11 月 15 日（T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南京银行股份的全体股东。

6、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7、承销方式：代销。

8、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

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T- 2 2010年 11月 11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及网上

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 1 2010年 11月 12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T 2010年 11月 15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T+1—

T+5

2010年 11月 16日至 2010

年 11月 22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

全天停牌

T+6 2010年 11月 23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T+7 2010年 11月 24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

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

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0 年 11 月 16 日（T+1 日）起至 2010 年 11 月 22 日（T+5 日）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

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本次配股代码“760009” ，配

股价 8.37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0.25），可认购数量不足 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请投资者仔细察

看“南行配股”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副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50号

法定代表人： 林复

联系人： 汤哲新

电话： 025－84551009

传真： 025－84553505

2、联席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山东路 90号

法定代表人： 吴万善

保荐代表人： 都晨辉、石丽

项目协办人： 王凯

联系人： 韩奕、周洁、张宁、陈娟、季李华

电话： 025－83290727

传真： 025－84457021

名称：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大钟亭 8号

法定代表人： 张华东

保荐代表人： 窦智、张立

项目协办人： 胡冰

联系人： 贾双林、马哲、华孔佳、黄志华、符晓滨

电话： 025－57710548

传真： 025－57710546

3、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杰

办公地址： 北京市金融大街甲九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15层

联系人： 张超、梁莉、杨帆、闫博、尤晋华

电话： 010－66538666

传真： 010－66538566

4、财务顾问及副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A层

电话： 010－84682786

传真： 010－84682986

联系人： 郑淳、孙晓刚、严薇、周继卫、瞿炜

特此公告。

发行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及副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